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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蛊世修志”。编纂地方志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

设中的一件大事。古人说： 搿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”，就是说地方志对

于制定政策、规划建设、指导工作来说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材料。

《高明县城乡建设志》是编纂中的新《高明县志》的组成部分，

她主要记述高明置县后城镇、乡村的建设、发展和变化过程，并着重

记述建国后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明城乡发生的巨大变化，

从一个侧面反映高明的历史和现状，体现人们征服自然，改造社会，

创造文明的斗争历史与伟大业绩，使之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，以彰往

昭来，激励今人，启发后代。

本志编写组按照建委党政领导的部署，在高明县志编纂委员会的

直接领导下，克服了资料匮乏、经验不髓。无例可循等重重困难，终

于在不长的时间内著述成书，这是值得庆贺的!可以说，本志的每一

行文字、每一张图表，都凝聚着修志人员辛劳的汗水!

诚望《高明县城乡建设志》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t标的征

途上，发挥其“资政、教育，存史抄的作用。

康国安
’

1987年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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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同一节内，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)；建国后，一律用公元纪年·

七、本志编修断限期间的文献资料，因散轶严重，有些无法查核，i

部分节目不得已记其大端，略其末节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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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明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，介于东经112度22分34秒至112度55分06秒，北纬22度38分

46秒至23度01分05秒之间，地处珠江三角渊平原西部，东北部面临西江下游。全境东西长55

公里，南北最宽42公里。东南与鹤山县比邻，西南与新兴县相连，西北与高要县接壤，东北

隔西江同三水，南海两县相望。全县总面积954．97平方公里，人口229，591人。。

高明历史悠久，也分合频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于1958年11月与鹤山县合并，称

靠高鹤县，，，历时23年，在1981年12月才恢复原建制。

高明县现隶佛山市，分10区(镇)、102乡、522村，有14个镇圩分布各地。境内地形从

西向东倾斜，以高低丘陵广布及东北部有广阔的冲积平原为特征，有耕地257，100亩，土壤

肥沃。地处南亚热带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年平均气温21．4℃，年降雨量在1，628．-'-'1笳27

毫米之间，农林牧副渔各业皆宜，素称鱼米之乡。 。

高明是广东省有名的农业基地和稂产区之一r粮食商品率达51．6％，是国务院1985年初

规划的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县市之一，E初步建成一批外向型的工农业商品基地，。有华侨及港

澳台胞10万人左右．是全省47个侨乡县市之一。 二

，， ，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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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明古有“上方附峒，中方附郭，下方附围”之说。上方(西南部)群山连绵，束方

(中北部)丘陵起伏，下方(东北部)是一片广阔的围垦田原。高明河(沧江)发派于+高

明，高要、新兴三县交界的老香山，自西向东贯穿县境，注入西江。

建国前，高明以农业立县。农民依附予土地，世代繁衍，聚族而居，自成村落。农村地

域辽阔，简陋农舍遍布I上、中方的农舍，多为泥砖作墙，上盖为瓦的平房，一些人家乃就

近取土建造土墙屋(本县称搿舂墙”屋)，下方由于受洪水威胁，农舍多为火砖砌墙的平房，

时也有少数大户人家建有高楼大屋。此外，农村中有不少宗祠，寺庙散落其间。民国时期，

县内各圩镇的范围均较小，街道狭窄，路面高低不平，房屋古朴陈旧。由于经济发展滞缓，

城乡旧貌久驻难移。

建国后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，致力于城乡建设，成立管理

机构，进行规划布局，全县城乡旧貌，逐步改观。

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，高明农村陆续兴建砖瓦新房，农村面貌稍变。60年代后

期，部分农民开始建造有阳台的2层楼房(本县称扛天台屋”)o 70年代后，有阳台的2层

楼房成为农村建房的流行款式。1979年，高鹤县委、杨梅公社党委选洞美村作建设新型农村

I／Q

，t．：争户．、．，士心111．．‘-Ir．．．．『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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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元熙元年(419年)

高要县改属南海郡，并分出南部地区设置平兴县，隶属新宁郡。这是高明立县的开端。

废平兴县，并入高要县。

南朝宋永初三年(422年)

南朝宋孝建=年(455年)

从毫要县划出部分地方复置平兴县，隶属宋熙郡(后更名宋隆郡)，县治设于黄村都
(今更楼区)古城坪。

南朝齐中兴=年，梁天监元年(502年) o

平兴县境内分置梁泰县，隶属梁泰郡，县治置于清泰都(今人和区)官厅地。
，

．

，
’．。

隋文帝开皇五年(585年)0

废郡设州，平兴、梁泰均隶属端州。时，梁泰县更名清泰县。
，7 ，’ 、，：。．’，

隋炀帝大业五年(605年) o

废清泰县，并入平兴县。 c

平兴县境内复置清泰县。

废清泰县，并入平兴县。

废平兴县，并归高要县。

建富湾圩。

唐高祖武德七年(624年)

唐太宗贞观元年(627年)

北宋太祖开宝五年(972年)

明正统五年(1440年)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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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水仙市(土予、)。1973年，水仙圩废。

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

日本侵略军飞机开始轰炸明城，仅1年时间，先后有loo多架次狂轰滥炸，投弹数百

赦，城墙、县衙、中山公园，城隍庙，黉宫，部分祠堂和160多间民房被炸瓤 一

’ _

C ‘t C ‘一

秋，组建高明县建筑工程队。

矿 叠

一 1956年

建立峰江石场。1982年，峰江石场改为县社联办企业．

1958年

初，建峰江水泥厂。10月1日，水泥厂建成投产·

11月15日，高明，鹤山合并，称高鹤县，县城迁到沙坪镇0

G

。 1959年，
’’’

i’。’

初，高明，鹤山两县建筑工程队合并，称高鹤县建筑工程公司·

， 1963年

，5月，建立县建筑工程管理站。

C

1969年
’

‘e

9月，精筒机构，撤销建筑工程管理站。
’

、 0

1970年

高鹤县水电局在杨梅办起了水泥预制件厂。

，1972年

11月12日，成立高鹤县建筑工程管理局。

【

，? 一 1977年
’。

，。

10月，县建筑工程管理局改称基本建设局。 。

‘：’

c 。， ． ．’
： j

。{
。’

一
二7’

1979年 。’- 、 -

高鹤县委，杨梅公社党委选杨梅公社洞美村作建设新型山村的示范村。县，社组织了新

村建设小组，县建工局派出工程技术人员，协助制订新村规划图，计划新建农房60座，另外

5



增建学校、会场、文化室、公厕等·预算总造价40多万元。到1986年底，已建好44座，有

73％农户住上新居，形成新型山村o

J981年 t ·

8月10艮撤销基本建设管理局，成立高鹤县基本建设委员会。
7

12月7日，恢复高明县建制。后，设立高明县基本建设管理局，隶属县计划委员会。
●

1982年 一

2月，成立高明县县城建设指挥部，欧阳洪(原任县长、后任县委书记、现任佛山市副

市长)担任总指挥．康国安(原计委副主任、后任建委主任、现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副主任)担任副总指挥，下设l室9个专业组：即办公室、政工组、保卫组、后勤组、县府

大楼工程组，材料组、下水道组、道路工程组、填土组、征地劳动就业组，负责分别处理县

城建设的有关问题o

4月，设立高明县环境保护办公室。

是月6日，佛山行政公署原则上同意高明镇建设总体规划o

12月22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高明县划归佛山市管辖·

1984年

3月24甘，1982年10月动工兴建的县委、县政府、

4月，县六届人大常委会命名新县城为高明镇·

是月，撤销基建局，成立高明县建设委员会

5月，撤销县环境保护办公室，建立环境保护局，

是月，县属机关陆续迁入新县城。

9月25日，高明县隆重举行新县城落成庆典。

1985年

县人大和县政协3座办公楼竣工。

归属建设委员会领导·

3月6日，为加强对征地工作的领导，县政府决定成立高明县征地办公室，主任康国安

(兼)，副主任夏建新、邓洁仪。

4月20日，佛山市委、市政府授予茶山乡，伦蛹乡和县税务局为“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单 二
位厅称号，授予白洞新村、县物资总公司，苗村夜校、高明镇--tJ,，富湾卫生院“建设社会

’

主义文明先进单位弦称号·

5月，开展村镇建设规划工作·6月，完成102个乡的中心村和9个圩镇的建设规划，

并制定了规划蓝图·

-12月20日，高明县城建设指挥部被评为省环境保护先进单位。 ．。．

是年，高明县产品开发贸易公司设厂生产大理石’^水磨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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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年，全县新建、扩建校舍442问，建筑面积26，515平方米。

1986年
’

新县城高明镇经过4年多的建设，到是年底，占地面积已达3．39平方公里，建成楼房

-515幢，建筑面积460，279平方米，其中住宅面积占237，780平方米。全镇人口有20，410人，．

其中非农业人口17，868人，农业人口2，542人。

是年，全县有建筑企业140个，其中区办9个，乡办3个，合作形式16个，个体户112个，

建筑企业人数3，452入，总工程造价2，813．63万元，纯利润152．31万元。

是年，城镇房屋统计年报统计：全县城镇实有房屋建筑面积1，145，760平方米，其中：县

直管房94口540平方米，机关企事业单位自管房832，105平方米，私人自有房219，115平方米，

企县城镇实有住宅建筑面积417，179平方米，其中l县直管郧0，04评方糈机关企事业单位
自管房183，210平方米，私人自有房203，923平方米，全县城镇居民每人平均居住(不包厅)

面积4．3平方米。 r 7

是年不完全统计，高明县农村从1981年到1986年底，有17，923户农民新建房屋，建成新

房20，228间，建筑面积867，523平方米，其中住宅面积769，910平方米，涌现了不少有利生

产，方便生活的新农村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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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机构设置沿革

第一节 建国前的基本建设管理机构

民国(1912年)前，高明县没有基本建设管理机构·民国中期，始设建设科，负责全县

程建设的计划，勘查，测绘，设计，预算等业务。民国十七年设“高明县筑路委员会，，，

址在明城文昌塔西侧，其主要任务是兴筑三洲至合水、白石至板村公路。民国二十二年，

潲至新圩公路筑成通车，其机构便告结束。这期间，高明县政府虽有建设管理机构，但管

项目较少。 ，

第二节 建国后基本建设机构设置和演变

新中国诞生后，高明县为加强城镇房屋的修建工作，予1950年建立高明县明城修建队；

54年秋组建高明县建筑工程队，1958年冬，高明、鹤山两县合并。1959年初，两县建筑工

队也合并，称高鹤县建筑工程公司，行政归属县工交办领导。1963年5月，县建立建筑工

管理站·1969年9月，因精简机构又撤销建筑工程管理站。1972年11月12日，高鹤县建筑

程管理局成立．1977年10月建筑工程管理局改称基本建设管理局。1981年8月10日，撤销

建局，成立高鹤县基本建设委员会。1981年12月7日，恢复高明县建制后，设立高明县基

建设管理局，隶属县计划委员会管理。1984年4月，撤销基建局，成立高明县建设委员

，建委系统有关职能部门亦逐步健全。主要任务是：负责全县基本建设，城乡建设、城镇

划、建筑业和建材工业，环境保护，征用土地，工程勘探、设计，测绘，城镇房地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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